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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上海保立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
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

第二轮审核问询函 
 

审核函〔2023〕020141 号 

 

上海保立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根据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

称《注册办法》）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

则》等有关规定，本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上海保立佳化工股份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）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

司债券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，并形成如下审核问询问题。 

1．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拟投向年产 23万吨环保新材料项目

（以下简称新材料项目）和补充流动资金。新材料项目达产后，预

计每年将新增水性丙烯酸乳液产能 13万吨、水性工业漆树脂产能

5 万吨及助剂产能 5 万吨。根据申报文件及前次问询回复，水性

工业漆树脂属于发行人拓展的新产品，与发行人现有产品在生产

工艺、原材料、应用领域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，发行人已完成基

础研究、小试及送样，小试样品已通过部分客户验证，该部分客

户预计水性工业漆树脂需求量约为 2,000 吨/年。 

请发行人补充说明：（1）本次募集资金拟投向水性工业漆树

脂的具体金额，结合水性工业漆树脂与现有产品在生产环节、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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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原材料、参与聚合反应的物质成分、聚合反应合成技术等方面

的差异，说明发行人对水性工业漆树脂具体技术掌握情况；（2）

结合水性工业漆树脂产品研发或试生产进展情况、发行人与工业

领域客户的接洽或拓展情况、水性工业漆树脂产品目前的市场格

局以及相关客户购买水性工业漆树脂的情况，说明新增产能能否

消化，相关募投项目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风险，是否符合募集

资金投向主业要求。 

请补充披露相关风险。 

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 

请发行人关注再融资申请受理以来有关该项目的重大舆情

等情况，请保荐人对上述情况中涉及该项目信息披露的真实性、

准确性、完整性等事项进行核查，并于答复本审核问询函时一并

提交。若无重大舆情情况，也请予以书面说明。 

请对上述问题逐项落实并在五个工作日内提交对问询函的

回复，回复内容需先以临时公告方式披露，并在披露后通过本所

发行上市审核业务系统报送相关文件。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事项，

除按规定豁免外应在更新后的募集说明书中予以补充，并以楷体

加粗标明；要求说明的事项，是问询回复的内容，无需增加在募

集说明书中。保荐人应当在本次问询回复时一并提交更新后的募

集说明书。除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内容以外，对募集说明书所做

的任何修改，均应先报告本所。 

发行人、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对本所审核问询的回复是发

行上市申请文件的组成部分，发行人、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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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保证回复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 

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 

2023 年 9 月 13 日 


